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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任辯護人  廖智偉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陳亭孜律師

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訴字第929號），聲請

交保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張傑勛（下稱被告）已坦承犯

罪，並將共犯角色分工及報酬分配均詳實交代，被告願提出

新臺幣（下同）5至8萬元之交保金，以代羈押等語。

二、經查，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

起公訴，前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經本院訊問後，認其涉犯

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、同法第216條、

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、3

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、同法第339條之4第2

項、第1項第2、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未

遂、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及同法第19條

第2項、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認

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、勾串共犯及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

虞，並認有羈押之必要，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

1、2款、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規定，裁定自113年10月2

3日起羈押在案，並禁止其接見通信。

三、惟被告前另因藏匿人犯案件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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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訴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
幣1,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，因本院同意臺灣士林地方檢察

署檢察官借撥執行，被告已於113年12月27日開始執行等

情，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20日士檢迺執卯113執

助1216字第1139080194號函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

3年執助卯字第1216號執行指揮書（甲）、（乙）影本及法

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稽。被告既已因另案入監執行，應

認本案原羈押原因業已消滅，並經本院撤銷對被告之羈押在

案，準此，自被告另案開始執行之日即113年12月27日起，

即非本院羈押之被告，其本件聲請具保停止羈押，自無從准

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卓巧琦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俊錡  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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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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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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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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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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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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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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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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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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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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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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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任辯護人  廖智偉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陳亭孜律師
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訴字第929號），聲請交保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張傑勛（下稱被告）已坦承犯罪，並將共犯角色分工及報酬分配均詳實交代，被告願提出新臺幣（下同）5至8萬元之交保金，以代羈押等語。
二、經查，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，前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經本院訊問後，認其涉犯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、同法第216條、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、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、同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、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未遂、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及同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、勾串共犯及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，並認有羈押之必要，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、2款、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規定，裁定自113年10月23日起羈押在案，並禁止其接見通信。
三、惟被告前另因藏匿人犯案件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,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，因本院同意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借撥執行，被告已於113年12月27日開始執行等情，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20日士檢迺執卯113執助1216字第1139080194號函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執助卯字第1216號執行指揮書（甲）、（乙）影本及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稽。被告既已因另案入監執行，應認本案原羈押原因業已消滅，並經本院撤銷對被告之羈押在案，準此，自被告另案開始執行之日即113年12月27日起，即非本院羈押之被告，其本件聲請具保停止羈押，自無從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卓巧琦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俊錡 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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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任辯護人  廖智偉律師
            陳亭孜律師
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訴字第929號），聲請
交保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張傑勛（下稱被告）已坦承犯
    罪，並將共犯角色分工及報酬分配均詳實交代，被告願提出
    新臺幣（下同）5至8萬元之交保金，以代羈押等語。
二、經查，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
    起公訴，前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經本院訊問後，認其涉犯
    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、同法第216條、
    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、3
    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、同法第339條之4第2
    項、第1項第2、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未遂
    、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及同法第19條第2
    項、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認有
    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、勾串共犯及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，
    並認有羈押之必要，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、2款
    、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規定，裁定自113年10月23日起
    羈押在案，並禁止其接見通信。
三、惟被告前另因藏匿人犯案件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3年
    度訴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    幣1,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，因本院同意臺灣士林地方檢察
    署檢察官借撥執行，被告已於113年12月27日開始執行等情
    ，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20日士檢迺執卯113執助
    1216字第1139080194號函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
    年執助卯字第1216號執行指揮書（甲）、（乙）影本及法院
    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稽。被告既已因另案入監執行，應認
    本案原羈押原因業已消滅，並經本院撤銷對被告之羈押在案
    ，準此，自被告另案開始執行之日即113年12月27日起，即
    非本院羈押之被告，其本件聲請具保停止羈押，自無從准許
    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卓巧琦 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俊錡 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聲字第1543號
聲  請  人  張傑勛





選任辯護人  廖智偉律師
            陳亭孜律師
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訴字第929號），聲請交保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張傑勛（下稱被告）已坦承犯罪，並將共犯角色分工及報酬分配均詳實交代，被告願提出新臺幣（下同）5至8萬元之交保金，以代羈押等語。
二、經查，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，前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經本院訊問後，認其涉犯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、同法第216條、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、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、同法第339條之4第2項、第1項第2、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未遂、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及同法第19條第2項、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、勾串共犯及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，並認有羈押之必要，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、2款、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規定，裁定自113年10月23日起羈押在案，並禁止其接見通信。
三、惟被告前另因藏匿人犯案件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,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，因本院同意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借撥執行，被告已於113年12月27日開始執行等情，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20日士檢迺執卯113執助1216字第1139080194號函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執助卯字第1216號執行指揮書（甲）、（乙）影本及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稽。被告既已因另案入監執行，應認本案原羈押原因業已消滅，並經本院撤銷對被告之羈押在案，準此，自被告另案開始執行之日即113年12月27日起，即非本院羈押之被告，其本件聲請具保停止羈押，自無從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卓巧琦 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俊錡 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

